
资产处置收益（或损失）是指企业出售或转让资产的收入

减去资产成本后的余额。资产的成本，从会计角度理解就是资

产的账面价值，即企业的资产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进行核算后

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的金额；而从税收角度理解就是资产的

计税基础，即在计算所得税时，其可在税前扣除的金额。

税法与会计准则对资产成本认定的标准不同，导致同一

资产在处置时按照税法确认的资产处置收益（或损失）与按照

会计准则确认的资产处置收益（或损失）存在一定差异，这种

差异实质上就是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

一、在固定资产处置收益（或损失）确认上的差异

1. 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会计政策与相关税法规定不一

致，致使会计上计提的折旧额不等于按税法规定扣除的折旧

额。这主要反映在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范围、预计使用年限和

计提折旧方法上税法与，会计准则的规定不尽相同。

2. 按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

应当估计其可回收金额，资产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应确认为资产的减值损失。在固定资产发生实质性损害之前，

税法不予确认预计的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由于上述原因，致使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存在一定差异，也使计入当期

损益的处置固定资产收益（或损失）并不等于计入当期应税所

得的处置固定资产收益（或损失）。

例1：甲企业2007年4月出售一台机器设备，取得收入

140 000元，该机器设备原值为250 000元，企业采用加速折旧

法累计提取折旧150 000元，但根据税法“有关固定资产折旧

应按直线法计算扣除”的规定，税前累计扣除折旧额75 000元

（暂不考虑净残值），企业提取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0 000元，发

生有关税费5 300元。

（1）按税法处理：设备的账面价值=250 000原150 000原

10 000越90 000（元），设备的计税基础=250 000原75 000越

175 000（元），固定资产转让损失= 140 000 原 175 000原

5 300越-40 300（元）。

（2）按会计准则的账务处理：固定资产转让收益=140 000原

90 000原5 300=44 700（元）。

可见，会计上确认的是收益，而税法确认的是损失，两者

相差85 000元（44 700+40 300），这是由于会计上提取的折旧

和资产减值准备与税法的规定不同所形成的。

二、在无形资产处置收益（或损失）确认上的差异

1. 会计准则与税法的规定存在差异。淤按照会计准则规

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费用属于开发阶段的且符合资本化条

件的计入无形资产成本，形成无形资产的初始成本；而税法规

定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所发生的费用可在所

得税前全部扣除，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为零。于按会计准则规

定，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能摊销；税法规定，受让或

投资的无形资产按照法律、合同或企业申请书分别规定的有

效年限和受益年限进行摊销，法律、合同或企业申请书上没有

规定使用年限的，或者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摊销的期限不得

少于10年。

如某企业购入一项商标使用权，该商标按法律规定还有

五年的使用期限，但在保护期届满，企业可以申请延期，该商

标将在不确定的期限内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此项商标使

用权按会计准则规定可视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在

持有期间内不进行摊销；但按税法规定该项商标使用权可在

五年使用期限内进行摊销。

2. 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影响。按会计准则规定，计

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可抵减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而税法

规定企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不能在所得税前扣除。

例2：乙公司将拥有的内部研制开发的一项专利技术

（无形资产）转让，取得收入1 000 000元，发生相关税费55 000

元。该项专利技术开发支出1 100 000元已按税法规定在所得

税前一次扣除；会计核算上已摊销600 000元，并提取减值准

备30 000元。

（1）按税法处理：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1 100000-600 000-

30 000=470 000（元），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为零，无形资产处

置收益=1 000 000-55 000=945 000（元）。

（2）按会计准则的账务处理：无形资产处置收益=1000 000

原470 000-55 000=475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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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了同一资产在处置时按照税法确认的资产处置收益（或损失）与按照会计准则确认的资产处置收益

（或损失）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并说明这种差异实质上就是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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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投资性房地产转让收益（或损失）确认上的差异

投资性房地产的主要经营形式是出租建筑物和出租土地

使用权；相关会计准则对投资性房地产引入公允价值模式进

行计量，对符合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于资产负

债表日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高于

或低于账面价值的差异作为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或损失）计入

当期损益；投资性房地产不再计提折旧或摊销。

税法对投资性房地产未单独进行规范，而是作为出租房

屋建筑物进行处理，即投资性房地产的折旧费用可在所得税

前扣除；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不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或损失）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从会计准则和税法关于投资性房地产的处理规定来看，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

的差异主要产生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折旧费用扣除两个方

面。按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投资性

房地产的成本依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按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出租建筑物）的计税基础=投资性房地产的

成本原按税法规定扣除的折旧费用。由于在转让投资性房地

产时，已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部分转入其他业务收入，因此在

出售或转让投资性房地产时，按税法确认的收益与按会计准

则确认的收益的区别仅仅在于折旧费用的扣除上。

例3：北方房地产公司2006年1月1日将开发的写字楼整

体出租，租期2年，该栋写字楼账面开发成本1 000万元；2007

年末写字楼公允价值1 800万元；2008年初收回出租的写字楼

并出售取得收入1 900万元；出租的写字楼可按税法规定的20

年折旧年限来计算扣除折旧额（暂不考虑残值）。

（1）按税法处理：2007年末出租写字楼形成的投资性房地

产账面价值=1 800（万元）；2007年末投资性房地产计税基

础=1 000-2伊50=900（万元）；按税法确认的收益=1 900-

900=1 000（万元）。

（2）按会计准则的账务处理：出售写字楼的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800万元（1 800-1 000）转入其他业务收入；出售写字楼

的转让收益=1 900+800-1 800 =900（万元）。

两者的差异100万元仅仅是可在税前扣除的折旧费用。

四、在股权投资处置收益（或损失）确认上的差异

税法与会计在股权投资处置上的差异，实质上是股权投

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初始投资成

本确认上的差异和股权投资持有期间产生的差异。

1援 初始投资成本确认上的差异。

（1）同一控制下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差异。按照相关

会计准则的规定，合并方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

债务方式作为合并对价的，应在合并日按照取得的被投资方

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购买股份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处

理；而税法规定企业以现金投资，按实际支付的现金金额作为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处理。由此形成了初始投资成本与计税基

础之间的差异。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取的股权投资成本差异。按税法

规定，以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之和作为股权投资成

本，这与会计上不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

股权投资成本是一致的，但与会计上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存在一定差异。会计上

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股权投资，按换出

资产公允价值和有关费用之和确认投资成本。

2援 长期股权投资持有期间产生的差异。

（1）投资收益处理上的差异。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

投资，从被投资单位获得现金股利，或利润超过被投资单位在

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计净利润部分，在会计核算上做调减长

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处理；税法规定企业在取得股权投资后，

除追加投资或转让投资以及作为投资成本收回的投资分配

外，股权投资成本一般不做调整，企业从被投资单位分得的股

息、红利以及税后利润分配应做投资收益处理。

例4：A公司2006年2月以非合并方式取得B公司5%的股

权，实际支付现金1 000万元，企业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

核算；2006年4月从B公司取得属于上年度的利润分配100万

元。按相关会计准则规定，企业收到投资前产生的分配利润，

应做调减股权投资成本处理；而税法规定，从被投资单位取得

的利润分配，不论是投资前产生的还是投资后产生的，都应作

为投资收益处理。这便使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

础不一致，即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900万元（1 000-

100），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为1 000万元。

（2）采用权益法核算产生的差异。按照相关会计准则的规

定，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

被投资单位净利润份额，调增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如果被

投资单位发生亏损，在做投资损失处理的同时要调减长期股

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投资企业从被投资单位取得的现金股利

或利润未超过已确认投资收益的，应抵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

面价值。税法对权益法下的投资收益不予确认，同时也不调整

股权投资成本；对被投资单位发生的经营亏损，由被投资单位

按规定结转弥补，投资方不得调减投资成本，也不得确认投资

损失；对被投资单位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做投资收益处理，

不调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3）长期股权投资提取减值准备上的差异。按照相关会计

准则的规定，企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估计资产可回收金

额，可回收的资产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将资产账面价值减至

可回收金额，减计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而税法规定在

发生实质性损害前不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因此对股权投资成

本不做调整。

（4）利润分配上的差异。在权益法核算下，投资企业从被

投资单位取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应抵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

价值；而税法对被投资单位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做投资收

益处理，不调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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